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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專責小組臨時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10月 12日（星期三）15:00-15:30 

會議地點：積中堂第 1會議室 

主    席：余校長致力 

出席人員：蔡學務長源成、歐總務長昱廷、任院長文瑗、王院長冠閔、傅國際長秀仁、

蔣主任博欽、曾組長漢文、薛組長良斌、稅組長尚雪、陳湘婷護理師 

請假人員: 林教務長群博、程院長榮祥、高主任國平、賴組長崇仁 

應到：15位 未到：4位 實到：11位（達開會法定人數） 

                                                                記錄：林嫦如 

            
壹、 主席致詞 

各位防疫委員們大家好，教育部為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邊境管制開放，10月 13日

起將調整境外生入境與校園防疫措施，於 10月 6日召開視訊會議，因應整體防疫狀況以

及新的防疫作為，我們的態度與思維也要配合調整改變。感謝各位與會。 

貳、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工作報告(稅組長尚雪報告):如附件簡報檔 

    另補充說明有關教育部高教司提供大專校院防疫措施 Q&A 

(一)大專校院防疫措施 Q&A對於 1.課程、活動或校園內有確診個案之處理方式;2.宿舍

生確診及宿舍因應管理;3.教職員工生防疫假別有非常詳細的說明，請委員參閱。 

(二)序號 1-14學校教職員工生於自主防疫期間，能否於校內餐廳用餐。依照說明「如

有在校內餐廳中用餐需求時，得於獨自或與特定對象共餐，但離開座位時及餐點

用畢後應立即配戴口罩。」，但有鑑於學生因共餐感染 COVID-19機會較高，還是

要宣導同學盡量不要併桌共餐。 

(三)序號 3-1，對於教職員工生防疫假別有詳細的說明，學生部分，生輔組已明定請假

規定並公告於網站及防疫專區。 

(四)有關自主防疫期間是否可以參加大型集會活動並沒有詳細說明，必須進行討論。 

  余致力校長：  

1. 對於教育部相關指引與規定，各單位應加以釐清、消化、吸收與各單位協調後再執行。 

2. 學校防疫相關規定可以稍微嚴格，但是不能低於教育部相關指引與規定。 

3. 有關教職員工防疫假部分請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協調人事室因應疫情發展，配合衛福部疾

管署、教育部修正防疫措施進行滾動式調整。 

4. 有關自主防疫期間到校的規範，除大型集會活動外，課外活動、社團活動等應一體適

用，用勸說方式請同學以不參加室內集會活動為原則，若要參加須全程配戴口罩。 

蔡源成學務長： 

會議資料可以摘錄重點，請老師們對學生宣導，於行政會議說明並於防疫專區公告。 

二、國際關係處工作報告(傅國際長秀仁報告) 

(一) 專案境外生已於 10月 07日全數抵台，專班生預計 33名預計於 10月底至 11月初

來台。 

(二) 因應 10月 13日起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有關境外生邊境管制放寬，取消居家檢疫，

以及教育部調整防疫新制，已經與實習廠商協調，將安排學生入住符合規定之一

般旅館，自主防疫 7天，期滿快篩陰性後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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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總務處事務組(歐總務長昱廷報告) 

      無補充報告。 

四、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工作報告(蔣主任博欽報告) 

(一)序號 1-3提到出現確診或陽性個案時學校不需要再做疫調。 

(二)有關教職員工防疫假部分會再與人事室協調後再公告相關規定。 

  蔡源成學務長： 

因為疫調涉及學校密切接觸者與接觸者的調查與環境清潔消毒，仍應繼續執行，至於呈現 

方式可以再進行內部討論。 

 

參、提案討論：無。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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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校園防疫措施調整(111年10月6日公告)

資料來源:https://cpd.moe.gov.tw/page_two.php?id=35770

https://cpd.moe.gov.tw/page_two.php?id=3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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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教育部規定調整本校校園防疫措施
依據教育部111年10月07日函修正「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及
「調整境外生入境措施｣辦理。

一、確實通報

1.同學若快篩陽性或為確診者、密切接觸者或入境者

(含出國返臺)等，請務必通報導師。

2.請導師持續關心同學健康，若接獲同學通報，請依規

定上網填報。通報網址如下:

https://pims.ocu.edu.tw/files/90-1047-1.php

亦可由本校新冠肺炎防疫專區>導師入口進入。

https://cpd.moe.gov.tw/page_two.php?id=35770
https://cpd.moe.gov.tw/page_two.php?id=35769
https://pims.ocu.edu.tw/files/90-1047-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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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導師

因應教育部規定調整本校通報及入校流程

自主健康管理
衛保組確認同學
快篩陰性無症狀
則可入校上課

通報
導師

通報
導師

自主防疫
導師確認同學快
篩陰性無症狀
則可入校上課

自主防疫
衛保組確認同學
快篩陰性無症狀
則可入校上課

確診者
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

7+7
密切接觸者
居家隔離+自主防疫

3+4
居家隔離+自主防疫

0+7

入境者
居家隔離+自主防疫

0+7

導師通報
衛保組
收案

導師
不需通報
衛保組

導師通報
衛保組
收案

住宿生由宿舍統一管理及確認快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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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照護
(確診個案)

居家隔離+自主防疫

7+7
距發病日/採檢日
滿7天，無須採檢，
直接解隔並進行
自主健康管理7天。

自主健康管理
學生快篩陰性
可到校上課

居家隔離
(密切接觸者)
居家隔離+自主防疫

3+4
未完成3劑疫苗。

居家隔離期間
不到校上課上班
自主防疫期間

需2日內快篩陰性
且無症狀才能
到校上課上班

居家隔離
(密切接觸者)

自主防疫

0+7
已完成3劑疫苗。

居家檢疫
(入境者)

自主防疫

0+7
自主防疫期間:

居住地點需符合
一人一室
(獨立衛浴)。

註:密切接觸者以同住家人、同寢室室友為原則。學生有症狀不到校期間以防疫假辦理。

自主防疫期間
需2日內快篩陰性
且無症狀才能
到校上課上班

自主防疫期間
需2日內快篩陰性
且無症狀才能
到校上課上班

因應教育部規定調整本校校園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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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健康管理及自主防疫期間入校原則

因應教育部規定調整本校校園防疫措施

1.確診或快篩陽性:實施7天居家照護，學生需期滿(第8天)快篩陰性

可返校入班上課(採自主健康管理)。若為陽性，仍應依規定請假

不入校，直至快篩陰性為止。

2.密切接觸者(同住家人或同寢室室友)：實行「3+4或0+7｣的措施

2-1.居家隔離期間(3天)不到校上課上班。

2-2.自主防疫期間(4天或7天)有症狀，不到校上課上班。

2-3.自主防疫期間(4天或7天)須有兩日內快篩陰性且無症狀，才

可入校上課上班，

3.境外生入境及教職員工生出國返臺者(採0+7)，自主防疫期間比

照上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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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內具感染風險人員防疫措施

因應教育部規定調整本校校園防疫措施

1.自主健康管理及自主防疫期間入校者，須全程配戴口罩

及保持社交距離，用餐期間維持社交距離，不得併桌共

餐與交談，餐畢立即佩戴口罩。以不參加室內集會活動

為原則。

2.與確診者(及快篩陽性個案)摘下口罩共同活動15分鐘以

上之人員，學校提供快篩試劑1組，快篩陰性且無症狀

者，可上課上班，如有症狀勿到校上課應儘速就醫。

3.與確診者(或快篩陽性個案)全程佩戴口罩共同活動之人

員，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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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健康監測

因應教育部規定調整本校校園防疫措施

1.請師生落實自主量測體溫及監測身體狀況，戴口罩、

勤洗手及維持安全社交距離。

2.身體不適不到校，若有發燒、喉嚨痛、上呼吸道症狀、

嗅味覺異常及腹瀉等症狀，請儘速就醫。

3.南校門口警衛室旁及西校門防疫站設置體溫監測儀，

可主動至防疫站量體溫，如有發燒情形，請至衛保組

(明誠樓016辦公室)複檢。

4.各大樓、電梯口及辦公室設置自動測溫酒精噴霧機，

提供手部清潔及體溫量測。

防疫專責小組關心您 111.10.12

本校校園防疫措施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規定採滾動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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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假規定


